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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耘彤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3654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46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鶴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67846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786413_11267846300_1_4786413_112678463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

「112年國中小領域/科目教師海外短期進修經驗分享會」

實施計畫1份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下稱國教署)112年11月16日

臺教國署國字第112016108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使國中小領域/科目教師了解海外短期進修計畫內容及海

外教學新知，國教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旨揭經驗

分享會，相關資訊臚列於下：

(一)時間：113年1月6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45分至下午5時10

分。

(二)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學院大樓教

201、202會議室（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

號）。

(三)參加人員：對領域/科目雙語教學及海外短期進修計畫有

興趣之教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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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辦理方式：由參與112年海外短期進修之國中小領域/科

目教師分享海外進修心得（包括進修課程內容、生活及

文化學習、個人省思及成長等）及返國後如何於課堂教

學應用進修所學。

(五)報名資訊：

１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名(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7VkugFoPaUhkyyFg6)。

２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2年12月2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5

時止。

三、請貴校鼓勵領域/科目教師踴躍報名參加。另請核予參與教

師公(差)假登記，並本權責於二年內依教師實際參與時數

核予補休(課務自理)。

四、旨揭分享會詳細內容請參閱實施計畫；倘有相關問題，請

逕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：

(一)江宜柔專任助理，連絡電話02-8978-4145，email：

engadaptive@gmail.com。

(二)謝文彬專任助理，連絡電話02-8978-0986，email：

ntnueng11102@gmail.com。

(三)沈采蓉專任助理，連絡電話02-8978-4989，email：

ntnu.kc@gmail.com。

(四)溫國雄專任助理，連絡電話02-8978-4227，email：

ntnu.ot.je3@gmail.com。

(五)周可喬專任助理，連絡電話02-8978-0948，email：

ntnu.kc@gmail.com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75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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